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加強新聞發布作業要點 

                                          98年3月10日財北國稅服字第0980219870號函修訂
1、 為加強各項稅務法令及服務措施宣導，促進徵納雙方溝通，特訂定本要點。

2、 本局設發言人乙人，由副局長擔任，除有關稅務法令解答或經發言人核可外，統由發言人發布新聞。
3、 各科、分局、稽徵所應就下列事項撰擬新聞稿，送服務科轉陳發言人統一發布：
	發布事項
	蒐集方式

	1.重要行政措施
	（1）各業務主管單位主動提供。

	
	（2）服務科主動蒐集。

	2.法令
	法務一科、法務二科及業務主管單位主動提供新發布（修正）法令、常見及不易瞭解之法令。

	3.重要會議及活動
	主辦單位主動提供。

	4.案例
	各業務主管單位提供具新聞價值之案例。

	5.例行事項
	各單位沿用往年資料並補充新規定。

	6.偶發事項
	（1）各業務主管單位主動提供。

	
	（2）服務科主動蒐集。

	7.澄清事項
	各業務主管單位發現媒體對本局之報導不確實時應主動提供。

	8.交辦事項
	依照指示主動提供。

	9.優良事蹟
	各業務主管單位主動提供。

	10.便民事項
	各業務主管單位主動提供。


	11.簡化作業事項
	各業務主管單位主動提供。

	12.其他
	各業務主管單位主動提供。


4、 遇危機事件，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危機事件新聞處理作業原則及本局緊急應變作業要點辦理。

5、 各單位應指定專人負責新聞稿之聯繫、管制，管制人員如有變動應即通知服務科。

6、 新聞稿撰寫方式：

（一）新聞稿內容應詳列事實、數據、法令依據、法律效果、對民眾呼籲或期望其配合之事項及特定案情需要強調之事項。  

（二）各撰稿人應至內部行政網/網站管理維護系統/最新消息/本局新聞製作新聞稿，列印新聞稿撰稿說明表及新聞稿陳核至單位主管後上傳單位管制人員，由管制人員將檔案點選上傳並將全案紙本【新聞稿撰稿說明表、新聞稿及相關解釋函（令）、案例（決定書、判決書）、作業要點等資料影本】送交服務科；未檢附相關資料之新聞稿將不予發布。

七、各單位所撰擬之新聞稿涉及非主管業務之個案或內容具爭議者，由服務科移請業務主管單位表示意見。
八、各單位提交之新聞稿，如其內容與其他單位所提重複者，以先送交服務科並經採用者為優先。
九、新聞稿發布程序：

（一）每日由服務科彙整擬發布新聞稿件，陳送發言人核可後，傳真財政部新聞聯繫室及張貼網站發布。

（二）各單位供稿時限及方式：各供稿單位應依下列時限將新聞稿送服務科，由服務科彙整送陳發言人

1. 各科：

（1） 財政部記者會每二週（星期四）輪由本局辦理，業務主管科（審查一科、審查二科、審查三科、稽核科、徵收科、資料科、法務一科、法務二科、）應於每月5日前提供2或3則（稽核科提供1或2則）以上新聞稿（部稿），並檢附解釋函（令）、案例（決定書、判決書等），由服務科彙整，於簽報局長核定後，套印30份，分送現場記者參考，並轉發媒體及張貼網站發布。

（2） 除上述財政部記者會新聞稿外，各科應於每月15日前將撰擬之新聞稿送服務科供每日發布新聞使用。

2. 各分局、稽徵所：應於每月10日前將撰擬之新聞稿送服務科供每日發布新聞使用。

（三）供稿單位主管應視需要陪同列席財政部記者會。

（四）配合發言人提供發布之新聞稿素材、統計資料等（由各單位逕送發言人之稿件），應依本要點七、（二）將新聞稿上傳並將影本送交服務科登錄，以利統計績效。

（五）各單位未經新聞稿發布程序，自行發布並刊登見報者，不列入統計計分，亦無補陳追溯。

十、各單位責任目標：

（一）各單位責任目標依業務特性及業務規模訂定，目標數包括財政部記者會之供稿及平時通報之稿件。
（二）各單位每月責任目標：

1、審查一科6則；審查二科6則；審查三科6則；資料科5則；徵收科4則；法務一科4則；法務二科3則；稽核科2則；服務科2則；電子作業科1則。
2、分局及稽徵所：第1類組各3則；第2類組各2則。
十一﹑管制作業

（一）服務科每月登錄「新聞資料處理表」，填明各單位發稿內容及見報情形。

（二）服務科按月製作「新聞資料管制報告表」，統計各單位提供新聞稿則數、責任目標、見報則數、未達目標則數、每月成績及累計成績等資料，提局務會議。

十二、本要點自98年度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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